
（2023）宁0181民初2138号

董勇：

本院受理马梅花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
令解除原被告于2022年9月14日口头达成的装修协议；2.判令被
告向原告返还装修款 182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损失
17500元；以上共计；357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
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
东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吴兆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268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吴兆红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本金14790元，支付利息7101元，共计2189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60元，由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9元，由被告吴兆红负担38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吴兆红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海宁、杨秋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与被告刘海宁、杨秋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解除个人借款/担保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借款合同
第十四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85599.85元，支付利息2332.95元，其中利息
暂计至2023年3月15日，并要求继续计算并支付至实际执行支付之日利息、罚息，利息、罚息按合同
约定实际利率执行，以上两项合计暂为87932.80元；3.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被告位于宁夏银川贺兰
县奥林匹克花园C6-3-605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
及担保权而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因你们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2023）宁0122民初4136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食为先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鑫盛泽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食为先农
贸市场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欠付工程款24000元、违约金1715元（违约金自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
6月30日，每天按工程总金额千分之一计算，43421.71元*0.0001元*395天）；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现办公地址不详，无法联系，本院无法
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4139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
定于公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786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明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78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原告刘建明劳务费 3099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
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4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174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748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张晓明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74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原告张晓明劳务费 1040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
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
6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60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658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胡月侠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65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原告胡月侠劳务费800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650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633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魏斌与被告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63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
付原告魏斌劳务费 3600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
偿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
7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300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609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蒋虎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60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维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
告蒋虎劳务费 31200元。如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80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180元，由被告李维波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丁凯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吴永山、马哈车、吴永奋、丁凯峰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4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一、被告吴永山、马哈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金29000元，利息6091.98元，罚息2662.35元，复利209.96元，共计37964.29元；二、被告吴永山、马哈车向原告
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分段计
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767.31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吴永
奋、丁凯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吴永奋、丁凯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永山、马哈
车追偿。案件受理费37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吴永山、马哈车、吴永奋、丁凯峰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
被告丁凯峰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
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凯峰、杨学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丁凯峰、杨学花、吴永奋、吴永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被告丁凯峰、杨学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30000元，利息6231.96元，罚息2737.27元，复利207.26元，共计39176.49元；二、被告丁凯峰、杨学花向原告宁
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
息及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分段计算；
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757.44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吴永奋、
吴永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吴永奋、吴永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丁凯峰、杨学花追
偿。案件受理费39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丁凯峰、杨学花、吴永奋、吴永山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
丁凯峰、杨学花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
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学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学红诉被告丁学芳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300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丁学芳向原告马学红继续赔
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合计
金额3463.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
件受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原告马学红负担 5
元，被告丁学芳负担20元。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贺兰县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719号

陈学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学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749号

郭青：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郭
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475号

侯晓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侯
晓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729号

李冬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冬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755号

刘红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红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485号

庞志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庞
志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 0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613号

王新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
新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711号

赵显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
与被告赵显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 14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398号

王燕燕：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燕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青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青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玉国（曾用名：马玉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玉国（曾用名：
马玉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886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毛满仓：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毛满仓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 80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951号

马生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生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349号

王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
行与被告王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366号

金少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
行与被告金少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689号

宁夏泽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夏泽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012号

谢红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公司与被告谢红娟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夏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白天虎与被告夏旭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487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由被告夏旭东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白天虎偿还货款 2万元。案
件受理费450元，减半收取计225元，由被告
夏旭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徐彦彪：

本院受理原告黄旭与被告徐彦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34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速裁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徐彦
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旭
偿还借款6.1万元。案件受理费1326元，减
半收取663元，由被告徐彦彪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景小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景小
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景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4554.34 元，利息 6711.76 元，费用（违约金）2834.56 元，共计
34100. 66元。2023年5月1日之后利息按照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
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652元，公告费 600元，
由被告景小龙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叶平：

原告宁夏时进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平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车款 4.2 万元及违约金 8400 元；2、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宏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赵宏
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37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赵宏东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
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96元及利息、费用（利息、费用按合同约定的
方式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66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赵宏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固原市原州区玩啤精酿酒馆（经营者：余德朋）：

原告彭志记与被告固原市原州区玩啤精酿酒馆、胡
学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彭志记提出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五金电料款 1.84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牛志霞：

本院受理原告杨少波与被告牛志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48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牛志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杨少波清偿剩余借款 9000元。案件
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被告牛志霞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志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李志斌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3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由被告李志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固原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93.06元及利息、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利息、违约
金、分期付款手续费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志斌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陈海鹏：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陈海鹏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陈海鹏清偿原告借款本
金 21249.81元，利息 9834.07元，并支付自 2022年 10月 20日起以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计算利息至借款本金实
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连带承担原告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鉴定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邮寄费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75号

马建平：

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建平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375号民
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马建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
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9751.23
元以及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费用（按照约定
计算,每年偿还利息、违约金等费用的上限为透支本金的 24%）；二、驳回
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383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马建平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15号

陆主麻：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陆主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石嘴山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
加诉讼, 本案按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
1415号民事裁定书。裁判主要内容：本案按原告石
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 365
元，减半收取计183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石嘴山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蒙智伟：

本院受理原告崔进国与被告蒙智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莲：

本院受理原告李成强与被告马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 1625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 16252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从
2021年 1月 8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3年 1月 4日为 1236.1
元）。以上合计17488.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宏鼎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明健：

本院受理原告刘方义
与被告宁夏宏鼎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明健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1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国辰、华艺、宁夏新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国辰、华艺、宁夏新港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221民初184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国辰、华艺于2021年2月19日签
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于2023年7月21日解除；二、被告刘国辰、华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宁
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949995.37元，利息174119.98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2月21
日），本息合计6124115.35元；被告刘国辰、华艺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逾期年利率7.35%向原告宁夏平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3年 2月 2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期间产生的利息；
三、如被告刘国辰、华艺未履行上述清偿义务，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宁夏
新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延宾东路156号三层房屋（面积：833.34㎡，产权证
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2012003157号）、银国用（2015）第05101号的工业用地（面积：241.09㎡）、位于银川
市兴庆区延宾东路156号四层房屋（面积：833.34㎡，产权证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2012003156号）、银国用
（2015）第05102号的工业用地（面积：241.09㎡）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宁
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66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刘国
辰、华艺、宁夏新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366号

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从亮：

原告张明与被告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从亮、王永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3）宁0104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
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张明损失 523270元、冷库费用 45150
元；二、驳回原告张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252元，由被告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9033元，原告张明负担 1219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53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609号

宁夏大展开发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卢洲洋与被告宁夏大展开发有限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卢洲洋向本院
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令宁夏大展开发有限公司偿还
借款本金 170.9万元，利息 2665029.6元，复利 2677462元，本息合
计9225714.7元，利息计算至2021年3月25日，后续至清偿完毕之
日；2.依法判令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判决结果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
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韩峰：

本院受理原告王燕与被告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韩峰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王燕请求：1.判令被告银川雪峰花卉
有限责任公司、韩峰支付原告王燕塞上花都E区061、062号摊
位回购款120000元；2.判令被告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韩峰支付原告王燕 2021年 4月 2日至 2022年 4月 2日期间摊
位托管费 12000元，摊位费每月 1000元暂计算至判决生效为
止；3.判令被告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韩峰支付原告王
燕罚款5000元；4.判令被告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韩峰
支付原告王燕违约金 5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银川雪峰
花卉有限责任公司、韩峰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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